	评审内容
	满分
	评分标准

	价格
	40分
	以各参与的供货商有效报价的最低价作为评审基准价，等于基准价得满分40分。高于评标基准价的投标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40

	 产品

 技术
	30分
	投标产品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公告要求的计30分，一项负偏离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（需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，佐证材料不限于制造商的产品说明书、产品彩页、产品功能系统截图等）



	样品

质量
	15分
	根据商家提供的样品，产品的设计水平、制造工艺、结构可靠性等方面给与产品样品质量综合评价，评价分为四个档次，第一档得15分，第二档的11分，第三档得7分，第四档得3分，不提供样品不得分。

	产品

质保
	9分
	商家承诺的整机质保期为3年的得3分，大于3年的，每增加一年整机质保期，多得1分，整机质保不足3年的不得分，本项最高9分。


	售后

服务

方案
	6分
	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（包含但不限于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、服务范围、响应时间、人员配备、备件供应及质保期外的服务承诺等）进行综合评审：

6分：售后服务内容非常详细；人员配备充足且专业经验丰富；响应快速、备件供应充足；服务范围、质保期外的服务承诺、服务保障详细且非常合理；

4分：售后服务内容详细、人员配备较为充足且专业经验较丰富、响应时间较快、备件供应较为充足；服务范围、质保期外的服务承诺、服务保障合理；

2分：售后服务内容不详细、人员配备不足且专业经验欠缺，响应时间慢、响应方式不详细，服务范围、质保期外的服务承诺、服务保障不详细；

0分：未提供相关内容。


